四川省五年制高职年度招生计划申报表

学校名称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联办中职学校
	对应中职专业名称及代码
	专科专业名称
	专业类别
	申报 计划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注：
1.专业类别默认为普通，艺体类专业在专业类别中填写“艺体”。

2.对应中职专业名称按照教育部《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》（2010年修订）规定填写。

3.单独举办五年制高职教育的高校在联办中职学校中填写本校。

4.本表请于3月20日前报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。
电话：028-86113561（传真）邮箱：jihua1113@126.co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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